
樣張 

【附表十一】 

新北市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一般類科 

晤談安置建議表 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性   別： 

障礙類別 

□視覺障礙 □聽覺障礙    □語言障礙         □肢體障礙（說明:          ） 

□身體病弱 □情緒行為障礙   □學習障礙(亞型:         )  □多重障礙（說明:          ） 

□自閉症 □腦性麻痺（說明:           ）       □其他障礙未附註心智功能(低下)者 

多元表現 

優勢能力 
 

 

興趣專長 

個人興趣： 

表現較佳之領域（學科/非學科）： 

生涯決策 

學生對未來的規劃/期待： 

重要他人的期待： 

學生能力 

基礎能力 其他能力描述 

項目 與一般生相較  

人際互動：(ex.同儕溝通、合作狀況、互動品質) 

 

 

 

交通能力：(ex.能自行搭乘之交通工具、轉乘能力) 

 

 

 

金錢管理：(ex.會記帳、能依個人能力購物、分辨需要與想要) 

 

 

 

時間管理：(ex.能分辨輕重緩急、能安排例行事項) 

 

 

 

情緒管理：(ex.情緒分化狀況、處理問題的行為模式) 

 

 

 

職業能力表現：(ex.聽指令執行狀況、工作品質) 

參閱「新北市國中身心障礙

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手

冊」 
較優 相等 較弱 

溝通能力 □ □ □ 

辨色能力 □ □ □ 

工作安全警覺能力 □ □ □ 

電腦文書處理 □ □ □ 

空間概念 □ □ □ 

身體移動能力 □ □ □ 

肢體協調 □ □ □ 

手部靈巧 □ □ □ 

手眼協調 □ □ □ 

上肢穩定度 □ □ □ 

軀幹肌力與耐力 □ □ □ 

負重能力 □ □ □ 

其他可供晤談參考資訊： 

 

 

學生 

簽名或蓋章 
 

個管教師 

簽名或蓋章 
 

監護權人或法定代理人

簽名或蓋章 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本表請於本市適性輔導安置網下載，與學生、學生之監護權人或法定代理人及相關人員共同完成後掃描上傳，

僅於晤談時使用，報名時無需繳交。 

2. 本表宜填列學生超額比序積分表相關項目以外之表現，以完整呈現學生整體能力樣貌，俾利貼近學生適性安置

之需求，各欄位請務必填寫，請勿空白。 

3. 能力說明請參閱「新北市國中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宣導手冊」。 

 


